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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3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5-039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

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大智胜 股票代码 00225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万忠 吴俊杰 

电话 028-68727816 028-68727816 

传真 028-68727816 028-68727816 

电子信箱 songwz@163.com www_yyw@163.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

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2,572,034.62 67,513,952.51 2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34,844.44 12,517,928.34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14,738.90 6,688,218.49 7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50,198.97 22,166,363.29 -7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3 0.0899 4.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3 0.0899 4.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1.51% 上升 0.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60,347,314.07 1,022,842,947.96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21,087,048.79 807,952,204.35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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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7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股 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报告期末

持有的普

通股数量 

报告期

内增减

变动 

持有有限

售条件普

通股数量 

持有无限

售条件普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游志胜 境内自然人 9.42 13,112,043  9,834,032 3,278,011   

四川智胜视科航

空航天技术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7 10,819,000 -861,800     

四川大学 国有法人 7.53 10,483,200      

成都西南民航空

管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4 5,073,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37 4,693,377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51 3,501,742      

中国银行－嘉实

成长收益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44 3,400,468      

成都西南民航巨

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 3,244,240      

杨红雨 境内自然人 1.77 2,468,923 -329,000 2,098,442 370,481   

王福清 境内自然人 1.53 2,125,7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游志胜、杨红雨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游志胜为智胜视科的执行董

事，持有智胜视科 20.20%的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等情形。 

（三）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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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关于2015年上半年总体经营情况 

1. 公司入选中上协国防军工板块，并继续获得海军特大型装备研制项目中

航空管制分系统相关合同，军工装备项目对公司业绩贡献将持续增长。 

2. 自主开发的两种飞行模拟新产品（D级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针对民航

空管系统需求的管制员体验飞行模拟机）通过民航鉴定，并获得首套订单。 

3. 飞行模拟机培训业务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增发募投购臵的两台全新空客320 D级飞行模拟机满负荷运

行，效益显著。公司于2014年底订购的第三台全新空客320 D级飞行模拟机，已

开始工厂验收。飞行模拟机培训业务将持续贡献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 

4. 三维测量和三维人脸识别取得重大进展。 

公司和与英特尔公司合作开发的国内第一套三维人脸识别系统，用公司开

发的高精度三维人脸测量仪器进行人脸注册建库、英特尔公司开发的精度较低

的传感器进行现场三维人脸采集，公司开发的三维人脸识别软件进行现场对

比。该系统已经开始在ATM机和社保柜员机上安装，接受进一步测试检验。针

对视频监控需要的“3D建库+2D采集识别”示范系统正在开发中。近期，国防

军事、公共安全、信息安全、金融支付安全对要上网的三维人像采集设备和基

础软件提出全套国产化的要求，公司已开始研制开发多种成本低、体积小、精

度满足特定需求的三维人脸照相机。 

5. 因不可预见的客观原因，公司多个空管相关重大项目均未按计划启动或

推迟启动，预计将继续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所有在2013年12月中标的“新一代××管制中心系统”

项目各个标段的中标人与用户的合同虽然谈判完成，但最终合同仍在逐级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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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公司中标总金额为2.38亿元的两个标段正式签订合同的时间仍不能确

定。公司已按计划开展中标标段的部分开发任务。 

公司正在争取的两个空管仿真项目，也因不可预见的客观原因，处于中止

或推迟启动状态。 

（二）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在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15%至 25%，区间为 1,064.02 万元至 1,564.74

万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13.48 万元，符

合公司前期的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在 2014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5 年经营目标的进展情况是： 

1. 关于‚净利润增长 200%—500%‛目标。预期可以实现。 

2. 关于‚正式签订‘新一代××管制中心系统’中标标段合同，并按进度

完成任务‛目标。进展情况是：所有在 2013 年 12 月中标的“新一代××管制

中心系统”项目各个标段的中标人与用户的合同虽然谈判完成，但最终合同仍

在逐级报批过程中，公司中标总金额为 2.38 亿元的两个标段正式签订合同的时

间仍不能确定。公司已按计划开展中标标段的部分开发任务。 

3. 关于‚按计划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争取早日启动相关项目的实

施‛目标。进展情况是：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622 号）。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

对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按反馈意见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

说明和论证分析，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开披露了对反馈意见的回复，并上报

中国证监会。目前，公司的非公开发行申请仍处于审核过程中，公司现已启动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4. 关于‚已完成的多项新产品均实现销售，并形成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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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进展情况是：管制员体验飞行模拟机和 D 级飞行模拟机视景系统已实现

销售或中标，全年预计签订或中标合同近千万元。大型全景互动体验系统已签

订首份合同。基于全景视频融合的新一代机场场面活动智能监控和管理系统，

正在结合客户需求和建设计划开展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实现销售。 

（三）公司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2015 年上半年，公司核心竞争力无明显变化。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

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两家全资子公司：成都智胜新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成都

智胜三维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四）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

明 

不适用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游志胜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